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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 
 师教通 [2013] 157 号 

                                                                     

 

关于 2014 届本科生毕业工作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学籍管理规定》、《北京师范大学授予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细则》等

相关管理文件，现将 2014届本科生的毕业审核工作做如下说明与安排。请各部（院、

系）通知所辖所有 2010级学生，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为毕业资格审核工作做好准备。 

一、毕业与毕业资格审核学分标准 

1、毕业 

具有正式学籍，修完所在专业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德、智、体达到所修专业

毕业要求，达到规定学分标准者，经审核准予毕业，颁发《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证书》。 

2、结业 

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达到毕业要求，但取得的学分数达到所在专业及教育教

学计划规定总学分 90%（含）以上的者，按结业处理，颁发《北京师范大学结业证书》。 

结业生可在结业后两年内回校旁听未修完课程，达到专业毕业学分标准后可申请换

发毕业证书，经审核批准后颁发《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证书》。 

结业生结业后两年内旁听课程取得的学分未达到专业毕业学分标准，或未申请换发

毕业证书者，学校将不再受理其换证申请。 

3、肄业 

学满一学年（含）以上，取得的学分数低于所在专业教育教学计划规定总学分数 90%

者，学校发给肄业证。 

4、毕业资格审核学分标准 

根据各学科专业教育教学计划及教学实施过程的课程开设情况，公布《2014届毕业

资格审查学分标准》（附件一）、《2014届毕业资格审查学分标准（免费教育师范生）》

（附件二）、《2014届辅修、双学位审查学分标准》（附件三）。 

5、毕业生和结业生的学历结论，将上传至“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

予以学历注册。 

二、学士学位与学位授予条件 

1、经审核准予毕业，且符合北京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颁发《学士学位证书》（普通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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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届结业生不授予学士学位。结业生可在结业后两年内回校旁听未修完的课程，

获准毕业后，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以同时申请学士学位，经审核批准后授予学

士学位，颁发《学士学位证书》（普通全日制）。 

3、未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学士学位外语考试”的应届毕业生（招生时确定为少数

民族预科班、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和高水平运动员及运动训练专业、英语专业

学生，其他符合学校相关文件涵盖的学生除外），不授予学士学位。 

未通过此项考试的毕业生，可在应届毕业时间后的两年内回校参加考试，成绩通过

者可申请补发学士学位证书，经审核批准后授予学士学位，颁发《学士学位证书》（普

通全日制）。 

未被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在应届毕业时间后的两年内未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或未提交申请补发学士学位证书者，学校将不再受理其申请。 

4、学位授予结论，将上传至教育部“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备案）平台”予以学位

注册。 

三、辅修、双学士学位  

1、准予主修专业毕业，且修满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者，可获得《北京师

范大学辅修专业证书》。 

2、取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修满双学位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且通过辅修专

业毕业论文者，可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双学士学位证书》。 

3、主修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时未修满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或未达到双学

位授予条件者，经辅修（双学位）开课单位同意，可在主修毕业后的两年内以旁听方式

继续完成辅修专业或双学位课程的修读。修满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学分或符合双学位

授予条件后，可申请补发辅修专业证书或换发双学位证书。 

主修专业毕业后的两年内未提交申请补发辅修专业证书或换发双学位证书者，学校

将不再受理申请。 

四、学籍信息核对与毕业图像信息采集 

1、学籍信息核对 

学籍信息的准确涉及对其毕业审核标准的设定；毕业与学位的审核；毕业及学位证

书的制作；学历及学位的网上注册认证、毕业派遣等各个环节，事关学生的切身利益。

请各部（院、系）及学生本人要认真对待。 

请各部（院、系）在 2014年 3月 22日前完成核对《学籍信息核对表》（附件四）

上所列学生是否在籍、在校，确定其是否进入毕业审核程序。于 2014年 3月 25日前将

《学籍信息核对表》交回。要求每位学生逐项核对《学籍信息核对表》上自己的学籍信

息,并要求其签字确认。如有信息更正，请在表上“订正项及内容”栏中注明。 

2、根据教育部及北京市教委有关文件对学历、学位证书制作、学历学位信息电子

注册的要求，将于 2014年 4月 12日（周六）安排中国图片社人员对 2010级本科生进

行毕业前图像采集，具体安排另行通知。请各部（院、系）安排专人负责通知学生按时



第 3 页  共 5 页 

到场参加图像采集，采集当日到现场组织学生入场，并于 2014年 3月 22日前将《毕业

图像采集部（院、系）负责人名单回执》（附件五）交回教务处。 

五、学业成绩核查与成绩录入及确认 

1、学业成绩核查 

(1)学生对成绩自查 

2010级学生应在 2013年 5月 24日前登陆“教务网络管理系统”，浏览“学生成绩”，

点击“查看成绩”，选择“有效成绩”和“入学以来”后，点击“检索”查看有效成绩： 

(A)根据本人修读的专业教学计划，认真核对所有修读的课程门数、课程类别、修

读性质、取得学分是否与实际修读情况相符。如有问题联系所属部（院、系）教务员老

师处理。 

(B)计算所修读各类课程（公共必修、公共选修、专业必修，专业选修，专业总学

分、总学分）的修读情况是否达到修读专业的毕业审核学分标准，如有未达到应及早决

定补救方案。 

(2)部（院、系）教务排查 

依据专业教学计划及开课计划，通过“教务网络管理系统”点选“学生成绩子系统”

的“附加功能”，对学生成绩“辅修标记”、“课程类别一”、“课程类别二、“修读

性质”、“考核方式”、“取得方式”进行排查，并对有误的数据项进行更正。 

2、成绩录入 

(1)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对 2010级学生开设的课程应在第 13周结课考核； 

(2)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录入应在 2014年 5月 30日之前完成； 

(3)预计对 2010级“重考”安排在 2014年 4月 19日～27日期间，具体安排另行通

知。 

3、成绩认定 

(1)对因公派在外校交换（实习）期间修读课程成绩的认定；对因专业改变后原专

业课程成绩的认定；对因终止辅修资格后辅修专业课程成绩的认定。 

(2)学士学位英语考试成绩认定 

在校期间参加符合《对本科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及托福等英语考试的成

绩认定办法》(师教文[2010]165号)文件所列考试科目，且成绩达到文件所列标准者，

可被认定为“学士学位英语考试”通过。 

符合上述条件，除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外，参加其他科目考试，成绩

达到认定标准者，需携带考试的原始成绩单、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学生卡)到主楼 A区

101室办理成绩认定，经认定后方可视为“学士学位英语考试”通过。 

(3)减免课程学分的确认 

因公派赴境外学校学习或交流，符合《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交流

管理办法》（师校发[2008]23号）中所列可减免学分规定者，需提交《减免课程申请表》，

经审核确认批准后，可在其的毕业学分审核标准中减免相应学分。 

(4)其他情况的课程成绩认定 

http://jwc.bnu.edu.cn/docs/20110111083145898078.doc
http://jwc.bnu.edu.cn/docs/2011011108314589807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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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学士学位外语考试”后，不及格的大学英语课程成绩可被

记录为重修 60分； 

(B)招生时来自少数民族预科班、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及西藏地区少数民

族重点本科控制线录取的学生，考试课程成绩介于 45～59分之间的课程成绩，可被记

录为重修 60分； 

(C)获得全国比赛前八名、北京高校比赛前六名的高水平运动员，考试课程成绩介

于 45～59分之间的课程成绩，可被记录为重修 60分。 

以上对成绩的核查、录入、认定，课程学分减免的确认事宜均应在 2014年 5月 31

日前完成。 

六、毕业资格与学位授予资格审核 

2014年 6月 1日～6月 16日进行毕业资格及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审核过程中随时

通过“本科教务工作群”将结果反馈到各相关部（院、系）。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结论 

2014年 6月 17日～21日学校确定毕业审核与学士学位授予结论。 

八、毕业成绩单打印与证书制作 

根据学校毕业工作部署，教务处将完成以下工作 

1、依据毕业、学位审核结论为每个学生印制四份毕业成绩单（分送学生本人、部

院系留存、学生人事档案，校档案馆）。 

2、印制《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通知部（院、系）安排

人员完成证书照片校对粘贴；证书加盖校印、钢印、校长及学位委员会主席名章。 

九、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发放 

各类证书将按照学校通知的毕业典礼当日发放。 

十、往届生毕业与学位授予资格审核 

1、申请主修专业结业证换发毕业证书者，需提交以下材料： 

《本科毕业生补办证书申请表》（可在教务处网页“常用表格”中下载）；结业证

书原件；原发成绩单；毕业采集两寸彩色照片两张及同底板电子版照片文件。 

经审核准予毕业，毕业证书中载明的毕业日期为发证日期。 

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同时申请补发学士学位证书。 

2、申请主修专业补发学位证书者，需交以下材料： 

《本科毕业生补办证书申请表》；毕业证书复印件；原发成绩单；毕业采集两寸彩

色照片两张及同底板电子版照片文件。 

学位证书中载明的学位授予日期为发证日期。 

3、申请辅修专业证书与双学位证书者，需提交一下材料： 

(1)辅修：《本科毕业生补办证书申请表》；主修毕业证复印件；毕业采集两寸彩

色照片两张及同底板电子版照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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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学位：《本科毕业生补办证书申请表》；主修专业学位证书复印件；辅修证

书原件；原发辅修专业成绩单原件；毕业采集两寸彩色照片两张及同底板电子版照片文

件。 

4、申请换证、补发证书办理日期：2014年 5月 26日前将申请材料提交到教务处。 

 

联系人：黄珺 58803682  成绩事宜    戚培德 58807991  毕业事宜 

  

附件一：《2014届毕业资格审查学分标准》 

附件二：《2014届毕业资格审查学分标准（免费教育师范生）》 

附件三：《2014届辅修、双学位审查学分标准》 

附件四：《2010级本科生学籍信息核对表》[发往对应部（院、系）] 

附件五：《毕业图像采集部（院、系）负责人名单回执》  

 

 

 

教务处 

                                                      2013年 1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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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学生处、留学生办公室、就业指导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                          2013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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